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回

复的独立意见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5月15日收

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报

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4】0521号）（以下简称“《工作函》”）。

其中问题一之（1）（2）“（1）海富信息成立至今股权沿革、核心人员和主要

经营业务，海富信息与北京星驰邦、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往来；（2）结合海富信息的实缴资本、人员及经营情

况说明其向公司付款的最终资金来源，北京星驰邦委托其付款而不直接向公司付

款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未能识别、披露的交易安排；请独立董事对问题（1）

（2）发表意见。” 

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工作函》所涉及的事项予以了高度重视，本

着对公司和投资者负责的态度，根据所收集的资料、结合日常工作中所了解的公

司情况以及和年审会计师沟通了解相关情况，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发表独立意

见如下： 

针对问题（1）、（2），我们查询了公司、实际控制人、海富信息、北京星

驰邦及相关关联企业的公开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上述人员、地址等重叠情况；查

阅了年审会计师与北京星驰邦、海富信息相关负责人的现场访谈资料和录音视频；

查阅了公司三年来与海富信息、北京星驰邦的账簿记录；查阅了公司实际控制人

及其一致行动人历次股权质押前后公司账户大额资金流水明细；查阅并检查了公

司与北京星驰邦相关业务及资金往来情况，以及其他大额商业往来及其相应的合

同、付款流程等；了解了北京星驰邦委托海富信息付款而不直接向公司付款的原

因及合理性；了解了海富信息在和北京星驰邦从事业务往来时，实缴资本对业务

开展的影响程度；了解了北京星驰邦对该影响程度的认可情况；我们4月下旬在

公司现场审阅复核上述底稿资料原件，并对关注到的未尽事宜再次进行补充询问，



督促年审会计师对北京星驰邦、海富信息作进一步背景调查，对退回款项资金的

来源和性质进行进一步核查并补充相关证据。经执行上述工作程序，我们未发现

海富信息与北京星驰邦、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存在除前述

披露以外的关联关系或其他往来；我们无法通过上述程序获取海富信息向公司付

款的最终资金来源，我们通过公司及会计师与交易各方的相关访谈内容了解了北

京星驰邦委托其付款而不直接向公司付款的原因及合理性，未发现存在未能识别、

披露的交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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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张子君、朱晓东、严力 

2024年7月10日 

 


